
快遞貨物常見涉有輸入規定品項表

項次 通關貨物 可能涉及之輸入規定 可能歸列之稅則

1 蜂蜜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0409.00.00、1702.90.30、

2106.90.99

2 燕窩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B01進口時，應依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編訂之「應施

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0410.90.10、2106.90.99

3 乾香菇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0712.34.00

4 茶葉(如：烏龍茶、綠茶、紅茶)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0902節

5 麵包、糕餅、蛋糕、餅乾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1905節

6 乾黑木耳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0712.32.00

7 麻辣花生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2008.11目

8 紅棗夾核桃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P1（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

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

（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

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

署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第0813節、第2008節

9 果汁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2009節、第2202節

10 葡萄酒 463 一、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

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

下列規定者免附：（一）菸：捲菸５條（１０００支）、

雪茄１２５支、菸絲５磅。（二）酒：５公升。二、進口

供分裝之菸，業者於報關時應報明其用途，並檢附生產國

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

W01 應依照財政部及衛生福利部會銜發布「進口酒類查驗

管理辦法」規定，向財政部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第2204節

11 紅酒 463一、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

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

下列規定者免附：（一）菸：捲菸５條（１０００支）、

雪茄１２５支、菸絲５磅。（二）酒：５公升。二、進口

供分裝之菸，業者於報關時應報明其用途，並檢附生產國

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

W01 應依照財政部及衛生福利部會銜發布「進口酒類查驗

管理辦法」規定，向財政部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第2204節

12 Four loko 酒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W01 應依照財政部及衛生福利部會銜發布「進口酒類查驗

管理辦法」規定，向財政部申請辦理輸入查驗。財政部國

庫署公告：美國「Four Loko」系列酒品，前業於105年11

月25日公告暫停受理該產品之衛生查驗申請(含免驗)，在

相關安全疑慮未釐清前，自即日起全面禁止該酒品進口

第2206節、第2208節



(含個人少量自用)。

463一、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

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

下列規定者免附：（一）菸：捲菸５條（１０００支）、

雪茄１２５支、菸絲５磅。（二）酒：５公升。二、進口

供分裝之菸，業者於報關時應報明其用途，並檢附生產國

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

13 動物飼料 404（一）進口飼料，應檢附農業部核發之飼料輸入登記

證影本或農業部、臺北市、高雄巿政府核發之飼料製造登

記證影本（持飼料製造登記證申請進口者，僅限飼料工廠

進口自用飼料原料）。（二）進口飼料添加物，應檢附農

業部核發之飼料添加物輸入登記證影本（以上飼料或飼料

添加物品目以農業部公告者為準）。（三）非飼料或飼料

添加物登記證持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權文件，或於登

記證影本上加蓋授權使用之章戳。（四）如屬樣品、贈

品，應檢附農業部或臺北市、高雄巿政府核發之進口同意

文件。

B01進口時，應依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編訂之「應施

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2309節或其他

14 貓狗寵物食品 B01進口時，應依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編訂之「應施

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MP1（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

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

（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

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

署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第2309.10目

15 紙菸 463一、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

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

下列規定者免附：（一）菸：捲菸５條（１０００支）、

雪茄１２５支、菸絲５磅。（二）酒：５公升。二、進口

供分裝之菸，業者於報關時應報明其用途，並檢附生產國

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

2402.20.00、2402.90.20

16 醫療器材 504一、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應

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件，

並應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二）如

屬危險性醫療儀器，除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

許可證影本，及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

外，並須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文件。

二、非供人用者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MP1（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

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

（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

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

署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9018節~第9022節

17 藥皂或含藥香皂 503進口人用藥品（包括製劑、原料藥、助診藥類及人用

生物製劑）：應檢附（一）藥商許可執照影本及衛生福利

部核發之（輸入）藥品許可證影本，或（二）衛生福利部

核發之同意文件。

3401.11.00

18 殺蟲劑 801（一）進口農藥，應依４０５規定辦理。（二）進口

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環境衛生

用藥品，應依５５２規定辦理。（四）進口毒性或關注化

學物質，應依５５３規定辦理。（五）進口非屬上述項目

者，應檢具經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核發之證明文件辦理

通關放行。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3808節

19 農藥 405進口農藥：（一）農藥成品應檢附農業部動植物防疫 第3808節



檢疫署核發之農藥許可證及農藥販賣業執照影本（二）農

藥原體限由農藥製造業者進口，應檢附農藥（製造）許可

證及農藥（原體輸入）許可證影本（三）非農藥許可證持

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權文件，或於農藥許可證影本上

加蓋授權使用之章戳。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20 晶圓(12吋以上)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3818節

21 傳輸皮帶(硫化橡膠製)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4010節

22 襪(棉製) MP1（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

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

（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

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

署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第6115節

23 鍋、餐桌、廚具(鋁製) C02本項下部分商品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

檢驗商品。MP。

第7615.10目、第9403節

24 肉類製品(豬、牛、雞肉等) B01進口時，應依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編訂之「應施

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2章、第3章、第5章、第

16章、第21章、第23章

25 其他調製食品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MP1（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

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

（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

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

署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第16~21章

26 智慧卡、晶片卡、銀聯卡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523.52.00

27 電路保護器、自動斷路器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8535節

28 導電玻璃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536.90.10

29 太陽電池(solar cell)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541.42.00、8541.43.00

30 漆包銅線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544.11.00

31 繞線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8544.11目、第8544.19目

32 同軸電纜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8544.20目

33 機車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第8711節

34 電動滑板車、平衡車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711.60.20

35 機器腳踏車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711.60.20

36 錠狀、膠囊狀食品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511進口錠劑、膠囊狀食物製品，應向衛生福利部取得許

可文件（該許可文件僅限申請之進口業者自行持用，不得

授權其他業者使用）。如屬樣品、贈品，應向衛生福利部

取得「貨品進口同意書」。

2106.90.99.20-8

37 無人機 602（一）進口屬「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

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

准證或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專用證號證明後由海關放

行。但屬軍事專用者，應取得國防部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進口許可證後由海關放行。（二）經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審驗合格之低功率射頻器材、無

線電信終端設備或業餘無線電臺，免請領進口核准證，但

應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核發之審驗

證明辦理通關。（備註：原由交通部電信總局核發之前揭

證明文件亦適用本規定。）

C02本項下部分商品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

檢驗商品。

第8806節

38 螺螄粉 F01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 1902.30.20.00-7



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39 加熱菸(加熱式菸草柱) 463一、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

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

下列規定者免附：（一）菸：捲菸５條（１０００支）、

雪茄１２５支、菸絲５磅。（二）酒：５公升。二、進口

供分裝之菸，業者於報關時應報明其用途，並檢附生產國

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

501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

2404.11.00.00-5

40 加熱菸之加熱器等必要組合元件 501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8543.40.00.20-6


